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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左某与叶某某是杨浦区同
一小区居民 。 2021 年 3 月 ，

叶某某在使用双面擦窗器清洁
自家窗户时， 因擦窗器老化松

动， 贴在窗外一侧的部分不慎

脱落掉下楼， 恰巧砸在楼下停
放的左某车辆上， 导致左某车

辆天窗碎裂。

左某要求叶某某赔偿其车

辆维修费、 误工费、 维修期间

的交通费等多项费用。 叶某某
认为左某提出的赔偿金额过

高， 自己的擦窗器脱落并非有
意为之， 且车辆所停位置为小

区居民生活通道 ， 并非停车

位， 属于违规违停， 双方对车
辆损害均有责任。

双方在赔偿金额上难以达
成一致。 一周后， 左某前往杨

浦区长白新村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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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双方各有过错

损害赔偿如何分配

调解员在了解基本案件情况

后， 征询了当事双方的具体诉求。

左某表示， 需要进行车辆维修， 且

车辆维修耽误的时间导致出行不便

可能会增加交通费用， 也需要叶某

某一并进行赔偿， 提出赔偿金额

2000 元。 而叶某某表示自己并非

有意， 且该楼下也并非停车点， 左

某属于乱停车， 叶某某觉得左某提

出的金额过高， 表示最多赔偿 500

元。

根据双方当事人描述， 调解员

发现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

首先， 当事人叶某某并非有意高空

坠物， 是否能适当减轻责任？ 其

次， 左某违规停车， 是否也承担相

应责任？

为厘清以上两个争议焦点， 调

解员向当事人讲解了相关法律法

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赔偿后， 有其他责任人的， 有

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由此可知，

楼房的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适

用过错推定原则。 叶某某作为房屋

的管理人、 使用人， 其房屋的擦窗

器发生脱落， 只要叶某某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就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尽管并非出于故意， 但是该侵

权行为与侵权损害结果间因果关系

的认定， 并不以行为人是否有主观

故意来认定。 因此， 叶某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而左某的车辆属于小区内的违

规停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 被

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

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

任。 本案中， 造成悬挂物坠落的一

方与车主双方都有责任， 赔偿的金

额就需要考虑到双方的错误， 依具

体损失情况而定。

听完调解员一番解释， 双方当

事人表示认可损害责任分配。

明晰责任各退一步

耐心劝说化解纠纷

调解员继续通过“背对背”的方

式劝导双方当事人。 调解员向叶某

某表示， 经自己向附近车辆维修点

实地咨询， 左某车辆维修费用至少

要1000元， 考虑到左某送检维修时

还要支付路费， 并向单位请事假，

希望叶某某适当调整赔偿金额。

随后， 调解员又劝导左某， 虽

然叶某某有错， 但左某在小区内随

意停车， 自身也存在过错， 故应当

减轻叶某某的责任， 调解员建议左

某降低相应赔偿请求。

最终 ， 左某向叶某某提出

1100 元的赔偿要求， 并阐明 1000

用于维修车窗， 100 元用于支付送

检维修时的往返路费， 也不再要求

赔偿误工损失。

对于有依有据的赔偿要求， 叶

某某表示同意， 同时也承诺自己在

今后一定注意， 绝不让此类事情再

次发生。

在调解员主持下， 双方签订了

调解协议。 叶某某向左某赔礼道

歉， 并一次性支付相应的赔偿款，

由左某自行维修车辆。

经回访， 双方当事人如约履行

了调解协议， 无后续其他争议。

【案例点评】

近年来， 高空坠物事件不断发

生，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侵害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 ， 影响社会和谐稳

定。

作为小区业主， 要强化责任意

识、 安全意识， 对自家的设施要定

期排查安全隐患 ， 比如墙皮 、 窗

户、 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 如有松

动应及时加固， 留意自家阳台、 窗

台上是否有花盆等容易被风吹落的

物品， 避免因大风、 暴雨等天气原

因造成高空坠物。

同时， 提高警惕， 注意高楼墙

面装饰物、 窗户玻璃碎片等坠落物

和其他丢弃物， 留意警示标识和安

全围挡设施， 雷雨天气尽量减少外

出或户外活动。

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关于高空抛物的相关规定来看， 高

空抛物如不能确定侵权人， 由可能

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予以补偿， 这

是对高空抛物受害人的进一步保

护。

广大居民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

理， 对高空抛物的调查由公安机关

介入， 侵权人很难逃脱法律责任；

对于受害人来说， 一旦受到侵害应

立即报警， 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

身权益， 不要放纵此种行为。

高空坠物砸坏了违停车
双方都有错，车损谁来赔？

□法治报记者 夏天

7 月中旬的一天， 上海奉
贤法院第二接待室内一对老夫

妇情绪激动， “钱都打到法院
账户了还说我们没有付， 今天

要找你们说个清楚！”

由于执行标的翻了 3 倍，

被执行人老姜夫妇完全无法接

受这一现实。 承办法官通过细
心走访 ， 没有生硬地强制执

行， 而是通过耐心劝解， 从亲

情的角度化解当事双方的心
结， 一起复杂的执行案顺利执

结。

多年官司不断

两代人反目成仇

老姜夫妇与前儿媳王燕 （化

名） 的动迁纠纷官司打了很多年。

最终经过上海一中院的二审调解，

2020 年 2 月， 姜老伯与王燕达成

协议： 在 10 个月内， 也就是 2020

年 12月 31日之前一次性支付给王

燕房屋折价款 30 万元。 但是协议

还约定， 如果逾期， 则需按照一审

判决的金额， 即 93万元执行。

然而， 姜老伯夫妇与王燕的矛

盾没有因为调解协议的达成而烟消

云散， 无法释怀的老夫妇俩也没有

根据约定的期限履行。 今年 2 月，

王燕向奉贤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后知后觉的姜老伯夫妇接到执

行通知后准备履行， 他们以为应按

照二审调解的金额， 将 30 万元汇

入了法院代管款账户。

“老姜， 现在不是 30 万元的

问题了。 二审调解书写得很清楚，

在规定的期限内你没有履行， 现在

要按照一审判决支付 93 万元。 如

果不付， 我们将对你夫妻俩名下的

银行账户进行冻结， 如账户余额不

足， 还将对其他财产进行查封扣

押， 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执

行法官王飞宏告知姜老伯。

虽然执行法官已经释明相关法

律规定， 但从履行 30 万元到 93 万

元， 这让姜老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

了。

唤醒当事人亲情

纾解双方矛盾

“这个案子经过一审、 二审，

现在又要按照一审判决 93 万元的

金额执行。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当事

人的矛盾不但没有消解， 反而愈演

愈烈， 工作确实比较难开展。” 需

执行的金额毋庸置疑， 但此类家事

案件引发的纠纷， 如果简单机械地

采取强制措施， 办案效果肯定大打

折扣， 承办法官觉得案件解决还是

得从根源上寻求突破。

除了金额上的成倍增加， 更让

姜老伯心寒的， 是孙女姜小莲 （化

名） 的态度。 父母离婚时， 姜小莲

被判跟随父亲生活， 但一直由爷爷

奶奶抚养长大。 “我这个孙女从小

照顾到现在 20 岁了， 她现在要去

跟妈妈生活， 你说我心里是个滋味

吗？” 说到这， 姜老伯掩面而泣。

随着孙女年龄的增长， 经常因

琐事跟爷爷奶奶产生矛盾。 后来姜

小莲搬去跟母亲同住， 有时连奶奶

的电话也不接了。

经过走访调查了解上述情况，

找到了矛盾加剧的根源， 承办法官

将王燕、 姜小莲母女俩约到法院，

试着从亲情角度做一些工作。 “爷

爷奶奶对你的关心关怀是毋庸置疑

的， 他们一直希望你能有一个较好

的生活条件。 你现在长大了， 在处

理和大人之间的关系中， 也不要太

生硬。 毕竟双方都是你最亲的人，

他们都在为你的将来着想。” 王飞

宏的这番话让姜小莲有所触动。

“你想跟妈妈在一起生活， 这

是你的权利。 就是爷爷奶奶接受也

需要一个过程， 你也不能一刀切地

不跟他们联系， 要缓和一点。 两边

都是至亲， 都要照顾得到。”

姜小莲点头， “法官我懂你的

意思了， 爷爷奶奶那边我会处理好

的， 以后我也会经常回去看他们。”

法官携手执行督解员

联合调处高效解纷

“如果我们直接用强制手段来

执行这个案件， 不仅不能化解案件

的矛盾， 甚至亲情上的矛盾也会加

剧。” 据悉， 除了做好当事人工作，

王飞宏还根据奉贤法院执行督解员

制度， 联系了当地司法所的执行督

解员和村委会调解人员， 协助一起

做姜老伯一家的工作。

走访过程中， 督解员金老师提

出一个解决方案： “我是看着老姜

把孙女一手带大， 比较能理解他们

‘爱孙心切’ 的心情”。 既然大家都

在为孩子着想， 能否从这笔钱中留

出一些， 供姜小莲读大学用。 老姜

也能少付一点， 你们看如何？

“我们老两口年纪大了， 要这

些钱也没什么用。 我们就是可怜小

孙女， 10 岁时父母离婚， 之后又

都重新组建了家庭， 你说我们不心

疼， 还有谁会真正关心她？” 督解

员的说法道出了老姜夫妻的心声。

通过数次调解， 几度变更和解

方案， 最终在督解员的调解与执行

法官主持下， 双方一致同意由姜老

伯一方一次性支付王燕 80 万元，

后姜老伯自动履行完毕。

“法律不是万能的， 强制执行

不能修复亲情上的裂痕。 此类家事

案件纠纷的矛盾化解， 除了法院的

努力， 更需要双方当事人基于亲情

基础上的换位思考、 相互理解、 相

互包容。” 王飞宏说。

不及时执行，标的翻了三倍
承办法官耐心化解当事人心结，成功化解家事矛盾


